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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引发的加装电梯权益纠纷

钱某买了陆某的房子。在签订买卖合
同前，钱某现场踏勘时，该房屋所在楼栋的
加梯工程已近尾声。陆某声称，其已付清全
部分摊费用，并反复有意强调电梯加装好之
后即可安心使用，非常方便。

买房一年多后，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启用
电梯卡。然而，钱某没想到，自己去申领电
梯卡却遭到拒绝。经多方了解，钱某得知，
陆某此前曾主动联系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
装单位，仍旧以业主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
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前已付的加装电
梯分摊费用。

由于陆某的恶意阻碍，钱某始终无法获
取应得的电梯卡，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
是便到法院打起了官司。

“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所在楼栋的加装电
梯之相关权利归属原告，被告配合原告办理
电梯卡申领手续。”钱某很气愤，提出了相关
诉求。

法院判了，对加装电梯享有共有权利

原业主出的电梯加装费用，房屋出售
后，加装电梯的权益到底该归谁呢？

民法典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
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
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

“电梯虽可作为独立之物，但附着于建
筑物之上的加装电梯与房屋住宅互相结合，
非经毁损或变更无法分离，两者形成了民法
学原理上的附合，电梯为楼栋内全体业主共
同所有。”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加装电梯权
益随房屋所有权转让而转移。

案件审理过程中，陆某提出，钱某应将
自己支付的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全额返还。
这样的主张合理吗？

“本案中，关于加装电梯的对价支付，在
房屋买卖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当双方无法
达成补充协议时，应按合同项下其他相关条
款或交易习惯予以确定。”承办法官介绍，陆
某于房屋出售前表示其已足额支出加装电
梯的分摊资金，原告购房前于现场踏勘之时
电梯围栏业已建好，使购房者有理由相信房
屋已具备电梯配套的便利，进而愿意为房屋
支付更高的对价。从日常生活经验与交易
习惯来看，若卖方未明确告知电梯需另行付
费或有其他对价待付，购房者认为房屋买卖
价款已包含加装电梯之对价则具有合理的
信赖基础。

此外，陆某向原告主张另行支付加梯费
用之时，距房屋交易完成已近两年，与大额
交易中行使价款请求权的一般合理期间明
显不符。

据此，法院认定案涉房屋的房地产转让
价款实际已包含加装电梯的权益对价更具
高度盖然性，判决确认钱某对加装电梯享有
共有权利。

徐汇区人民法院明确，居民自治组织应
当充分发挥良性引导之效，为钱某使用电梯
提供必要协助，不应以新老业主间存有纠纷
为由拒绝原告申领电梯卡的相关请求。钱
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新产权人，无需以原业主
之配合为前提获得使用加装电梯之便。

据人民日报

买新房
能否实现“所见即所得”？

二手房售出后
加装电梯的权益

该归谁？
买商品，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对消费者来说理所应当。但
在住房领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实施商品房预售制度，许
多购房者付款时买到的是“期
房”。预售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房地产行业发展，却也带来新建
商品房有时“货不对板”、未能按
期交付等问题，影响购房者权益。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
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
中提到，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
售。这意味着，购房者期待的住
房“所见即所得”，正成为现实。

购房者期待的住
房“所见即所得”，正成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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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电梯是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
重要举措，能有效破解“悬空老人”出行难
题。但因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该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易产生纠纷。近日，上海市徐汇
区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就是因加装
电梯权益归属而引发的纠纷案。

现房销售好在哪儿？
——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交付难、“货

不对板”的问题；另一方面，拉长房企的建设
周期，告别“高周转”的运作模式

多年来，很多购房者想买房时，通常有
两种选择：要么买新房，但基本为期房，多数
以年为单位交付；要么买二手房，购房者看
房时对装修、房屋质量等心中有数，基本“所
见即所得”。

“买二手房，小区环境通常没有新房
好。而买新房大多得等一年甚至更久才能
拿到钥匙。挑房时主要听营销、看沙盘、看
样板间，最后房子建成什么样还不知道，让
人不太放心。”来自上海的购房者陈曦说。

新房能否也实现“所见即所得”？去年
底，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曾表态，在商
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
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
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
合法权益。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行房地产
开发项目公司制和融资主办银行制，支持满
足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有力有序推进现房
销售”。

从原先的商品房预售制，到如今要推进
现房销售，中国的商品房销售制度为何发生
这样的变化？

“主要目的就是实现‘所见即所得’，同
时解决部分房企靠预售资金融资、实现快周
转但不注重打磨产品的问题。”广东省城乡
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认为。此外，还有助于避免地方靠规模化
卖地但不注重交付和社区服务品质、只注重
增量不注重存量维护等问题。

商品房预售制有其时代背景。上世纪
90年代，中国为了解决住房短缺矛盾、引导
商品房发展，引入了商品房预售制。1995
年起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专门明确
了商品房预售应符合的相关条件，包括按提
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
需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
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等。

“客观地说，商品房预售制促进了中国
的城市化发展、房地产行业发展和相应的招
商引资。”李宇嘉说。我国早期的商品房预
售制，为城市的建设融资、住房供给融资提
供了支持，满足了彼时快速城市化、工业化
发展背景下的资金需求。

然而，这种模式下也出现了地产界“高
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现象。在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土地财政”难以
为继的背景下，住房预售模式已不再那么

“吃香”。
围绕购房者普遍关注的住房交付问题，

去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方面表示，保交房
任务全面完成。“在‘保交房’全面完成的基

础上，要建立保障交付、维护业主权益的长
效机制，关键还是要现房销售。”李宇嘉说。
一方面，现售“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解决
交付难、“货不对板”的问题；另一方面，现售
拉长房企的建设周期，告别“高周转”的运作
模式，驱动开发商更加注重打磨房屋品质，
有利于行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现售制度如何推进？
——因地制宜。江苏徐州、天津等地部

分楼盘已开始实施

从有关部门此前提到要“改革房地产开
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到“现房销
售”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进现房销
售的政策方向愈发明晰。那么，究竟哪些地
方适合先施行现房销售？又应如何推进现
售制度？

“适合先开展现房销售的地区有几类。”
李宇嘉分析，一是片区内新房较少，存量房
占绝对主导的区域。这些地方新房需求大、
供给少，购房者改善性需求潜力大，愿意为
好产品支付一定溢价；二是片区内此前存在
住房交付问题，导致市场对期房接受度较低
的；三是片区内高品质住房需求潜力本身就
较大，购房者属于“高净值人群”，愿意支付
更高溢价、个性化需求突出。

业内人士分析，从已有的现房销售项目
看，其推进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主
动型现房项目，即企业主动的战略选择，项
目规划期就为现房销售；第二种是“强制
型”，在土地出让时就要求为现房项目所
用。比如深圳的部分住宅地块在土地出让
规则中，明确要求全部现房销售。还有一种
是“被动型”，由于期房阶段性去化缓慢，房
企资金回流困难，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基础
上，开发商将期房转为现房销售。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采用不同模式
施行现房销售。在江苏徐州，某房企近日宣
布正式落地“主动现房战略”，旗下试点项目
采用“先建后售、全实景呈现”模式，不卖期
房，不做沙盘，让购房者“看过再买”。在天
津，最近开盘的某现房销售项目，主打“买入
即交付”。据项目公开数据，开盘3小时，项目
去化就超过七成。在江西南昌，今年初某楼
盘宣布实施“主动现房销售”，购房者可在项
目现场看到实景园林、地下车库等真实配套。

“以徐州的现房销售项目为例，房企选
择徐州作为首个试点城市并非偶然。这和
企业在徐州市场的深耕程度有关，是其敢于
试水现房销售的市场前提。”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房企在具备品
牌认知、客户基础的城市，进行新模式试点，
可以部分对冲市场对新模式的接受风险，并
借助口碑积累，实现快速转化。

总的来说，无论是哪种现售模式，都透
露出鲜明的政策信号：房地产行业正从预售
模式向“所见即所得”的现售模式有序推

进。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认为，现
房销售是行业转型必然方向，但转型仍需时
间。未来估计行业在较长时间内将处于“预
售为主、现房为辅”的模式，但现房销售在重
点城市和高品质项目中的占比有望进一步
提高。

对房企影响多大？
——房企现金流及融资渠道要求更高，

需要具备更强的产品实力

现房销售，有利于更好保障购房者利
益。

“去年决定要买房以来，我和家人就不
停看房，其中中意的两个小区，环境、绿化都
很好，但都得等一到两年才能交房。”来自浙
江的许昕雨说，最后，她买了一套现房，价格
比之前看的期房贵三十来万，“但我们都觉
得值。一方面，现房不用担心烂尾风险，买
了很快就能开始装修，入住周期短。另一方
面，现房更实在，看房时看中哪套就是哪套，
各个房间的采光、前后楼栋的间距等细节都
能看到，比看沙盘踏实多了。”

推进现房销售，更将对中国的房地产行
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房企的“资金玩法”彻底变了。
“在预售制下，期房的销售周期通常较

短，在一年左右。”李宇嘉说。短周期，意味
着“快投入”：拿地快、开工快、销售快，这种
资金快周转的模式下，杠杆效应强，风险较
大。“而现房销售的周期可能在两三年，需要
房企合理预判届时的市场需求、价格变化，
以确定产品的定位、设计研发、价格等主要
指标。”这意味着，房企要具备充裕的现金
流、畅通的融资渠道和理性的投资评估。

其次，卖房的逻辑从“卖预期”转向“能
验证”。

房子是用来住的。过去，在商品房预售
模式下，购房者买房通常是看图纸、看样板
间，但是最终实物品质如何，只有等到交房
时才能验证。而在现房模式下，购房者可以
实地看采光、通风、社区环境，开发商的产品
需要接受现场验证。因此，房企需要更加务
实，具备较强的产品实力。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现房销售的推进，
市场结构或将进一步分化。

“对行业来说，推进现房销售可能迎来
一波洗牌。”李宇嘉说，一方面，这将淘汰掉

“泡沫较大”的企业，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另一方面，一些中小房企或将迎来发展机
遇。“中小房企项目较少，对本地需求较熟
悉，擅长做定制化的小而美产品。而对于龙
头房企来说，基于此前大量项目积累的数
据，他们能全面掌握客户需求；加上大房企
本身在设计、物业等全过程管理中的把控能
力较强，其消化现售成本的能力更强，也有
实力打造宜居的‘好房子’。”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